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产品加工）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2〕50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2〕114号)文件精神，下达农产品加项目资金7万元，为巩固提升梁河县农产品加工业水平，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队伍，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挥涉农龙头企业特色优势，提升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技术改造，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特编制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产品加工）项目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2022年全县共有25家龙头企业，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0户，占全县0%；省级重点龙头企业2户，占全县8%；州级龙头企业9户（计划今年申报4户），占全县36%；县级龙头企业14户，占全县56%；龙头企业有国家级、省级、州市、县级等4个层级监测调度机制，按照“十四五”期间目标任务，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年均增长为15.2%，今年目标任务27家，还差2家，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年底能够完成目标任务。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不断巩固提升梁河县农产品加工业水平，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队伍，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挥涉农龙头企业特色优势，提升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技术改造，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二）编制依据。

1.《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2〕50号)
2.《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2〕114号)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根据企业的申请，结合梁河龙头企业发展实际和需求，项目主要用于扶持龙头企业加工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及技术改造，按照项目建设规模和投资额给予适当补助，今年补助对象为3家龙头企业。

一是梁河康寿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投资程控式菌料袋扎口机8台。

二是梁河县红仙茶叶有限公司建设投资萎雕槽10组。

三是梁河县滇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投资萎雕槽2组、抖筛机1台、模具2套、晾晒架5组补助。
四、资金筹措来源及补助环节

（一）资金来源。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二）资金补助环节。
该项目总投资7万元，由三家企业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补助，使用计划如下：

1.梁河康寿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程控式菌料袋扎口机8台18.4万元，企业自筹资金15.4万元，申请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3万元。

2.梁河县红仙茶叶有限公司建设萎雕槽10组8.5944万元，企业自筹资金6.5944万元，申请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2万元。

3.梁河县滇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投资萎雕槽2组、抖筛机1台、模具2套、晾晒架5组7.56万元，企业自筹资金5.56万元，申请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2万元。
五、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期为：2022年6月-2022年12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22年6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21年7月—2022年10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第三阶段：2022年12月，组织项目验收、兑现补助，收集整理项目资料。
六、组织管理

（一）组织机构

为实施好梁河县农业农村局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产品加工）项目，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建立责任制，做到分工明确，将责任和任务落到实处，切实把好资金、项目、统筹、质量“四关”，并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监测的要求，为保证项目按时、按质顺利实施，经研究决定成立梁河县农业农村局2022年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组  长：尹以乐   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  

副组长：雷景全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杨兴强   农业农村局股长

张怀瑜  农业农村局财务室负责人

廖灵梅  梁河康寿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

尹早仙  梁河县红仙茶叶有限公司法人

杨新洲  梁河县滇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杨兴强兼任，实施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严格按照项目批复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二）资金管理

加强资金管理，实行县级报账管理运行体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严格实行报账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进度公开资金使用情况。

（三）项目管理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实行县农业农村局、企业两级齐抓共管，县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编制、规划指导、把关审核、检查督导、组织县级验收等工作；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建立后续管理措施，结合企业加工需求，修订管理制度，确保项目实施成果好，并将项目效益发挥最大化。

七、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专项资金项目，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使农产品加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带动农户能力达到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达90%以上。

（二）经济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对企业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提升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产品加工经济效益，从而带动农户增收，使农产品加工值增长率达8%。
可持续影响

通过项目的实施，提升龙头企业加工率、达产率，加快企业的复工复产工作，提高“双绑”工作的可持续，全面提升带动农户的数量和收入。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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